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6

2022年 5 月 21 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077� � � �证券简称：大港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4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被否决的议案为《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2年5月20日（周五）下午2:30。

（2）网络投票起止日期和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2年5月20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2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镇江新区港南路401号经开大厦11层公司1106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茂和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1人，代表股份290,401,747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0392%，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人，代表股份289,525,64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8882%。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20人， 代表股份876,1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10%。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89,539,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31%；反

对86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89,539,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31%；反

对86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289,539,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31%；反

对86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89,539,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31%；反

对86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2021年度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289,539,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31%；反

对86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866%；反对

86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413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审计机构及支付2021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9,539,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31%；反

对86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866%；反对

86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413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9,539,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31%；反

对86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未通过《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66%；反对862,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3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866%；反对

86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413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

本议案关联股东江苏瀚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289,

525,647股）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未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9,539,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31%；反

对86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9,539,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31%；反

对86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9,539,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31%；反

对86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9,539,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31%；反

对86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9,535,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17%；反

对86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8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9,539,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31%；反

对86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9,535,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17%；反

对86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8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1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蒋成、赵小雷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22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所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指派本所律

师出席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等事项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查阅了

相关会议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并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

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公司于2022年4月26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定于2022

年5月20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已于2022年4月28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

了《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上述会议通知中除载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会议召集人、会议

审议事项和会议登记方法等事项外，还包括了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等内容。

经查，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二十日前发出了会议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

过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上午9:15， 结束时间为2022年5月20

日下午3:00。

经查， 本次股东大会已按照会议通知通过网络投票系统为相关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安

排。

3、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22年5月20日下午2:30在江苏镇江新区港南路401号

经开大厦11层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1106会议室如期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茂和先生主

持，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等相关事项符合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要求。

经查验公司有关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在

法定期限内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会议召集人、会议审议事项、

会议登记方法、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等相关事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及召集人资格

经本所律师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和参加网络投票

的股东共21名，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290,401,74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0392%。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1名，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共计289,525,6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888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进行了身份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表决

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0名，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876,1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0%。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与会人员的身份证明、持股凭证和授权委托证书及对

召集人资格的审查，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均具

有合法有效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和参加网络

投票的股东，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就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且在公告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

投票表决，并审议了以下议案：

1.《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股数289,539,5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31%； 反对股数

86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9%；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股数289,539,5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31%； 反对股数

86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9%；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股数289,539,5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31%； 反对股数

86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9%；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股数289,539,5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31%； 反对股数

86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9%；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2021年度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同意股数289,539,5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31%； 反对股数

86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9%；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同意股数13,9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1.5866%；反对股数86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8.4134%；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

持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续聘审计机构及支付2021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同意股数289,539,5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31%； 反对股数

86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9%；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数13,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1.5866%；反对股数86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总数的98.4134%； 弃权股数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同意股数289,539,5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31%； 反对股数

86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9%；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股数1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66%；反对股数86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34%；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数13,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1.5866%；反对股数86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总数的98.4134%； 弃权股数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本议案未获得通过。

9.《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股数289,539,5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31%； 反对股数

86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9%；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0.《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股数289,539,5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31%； 反对股数

86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9%；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1.《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股数289,539,5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31%； 反对股数

86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9%；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2.《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股数289,539,5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31%； 反对股数

86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9%；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3.《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的规范〉的议案》

同意股数289,535,5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17%； 反对股数

86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83%；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4.《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股数289,539,5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31%； 反对股数

86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9%；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5.《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同意股数289,535,5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17%； 反对股数

86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83%；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上述议案中， 议案8的关联股东江苏瀚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进行了回避

表决；议案9涉及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按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了计票、监票。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

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投票总数和统计数，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与公告中列明的事项相符；本次股东大会

不存在对会议现场提出的临时提案或其他未经公告的临时提案进行审议表决之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过程、表决权的行使及计票、监票的程序均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负责人：吴朴成 蒋 成

赵小雷

2022年5月20日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贤坤路江岛智立方C座4层，邮编:210019

电 话:� � 025-83304480� 83302638

电子信箱:� � partners@ct-partners.com.cn

网 址:� � http://www.ct-partners.com.cn

证券代码：000669� � � �证券简称： ST金鸿 公告编号：2022-035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变更议案；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2年5月20日 下午 2:30

（2）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0

日9:15至9:25，9:30至11:30，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5月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召开地点：

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北街鼎成大厦四层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记名书面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王议农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1、现场出席与网络投票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为234,376,632股，占本次会议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80,408,797股的34.4464%。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31,588,332

股，占本次会议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036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1名，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为2,788,300股，占本次会议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98%。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12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10,196,760股，

占本次会议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86%。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2、公司高管及律师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影响，通过现场结合视频的方式，公司部

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1、审议通过《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31,603,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66%；反

对2,77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3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423,26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2.8002%；反对2,77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1998%；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2021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231,603,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66%；反

对2,77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3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423,26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2.8002%；反对2,77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1998%；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1,603,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66%；反

对2,77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3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423,26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2.8002%；反对2,77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1998%；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1,603,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66%；反

对2,77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3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423,26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2.8002%；反对2,77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1998%；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申请金融机构综合授信及担保授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1,603,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66%；反

对2,77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3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423,26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2.8002%；反对2,77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1998%；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对外关联担保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新能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新余中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本议案进行了表决，相关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情况：同意68,592,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940%；反对

2,78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06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408,66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2.6570%； 反对2,788,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3430%； 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1,603,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66%；反

对2,77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3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423,26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2.8002%；反对2,77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1998%；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31,603,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66%；反

对2,77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3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423,26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2.8002%；反对2,77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1998%；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林春岚、郑裕丰

3、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

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

规则》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签字盖章页；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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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09:15至9:25，09:30至11:30和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09:15至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

山东省邹平市西王工业园办公楼211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

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

董事长王辉先生

（6）本次会议的合法、法规性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授权代表共27人，代表股份 591,600,738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54.806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或授权代表13人，代表股份585,993,95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4.287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授权代表14人，代表股份5,606,78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519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授权代表25人，代表股份30,928,79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2.8653％。

（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

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提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会议表决通过以下事项：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1,119,9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7%；反

对351,15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4%； 弃权129,65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447,9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8.4454%；反对351,1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54%；弃权129,6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

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92%。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1,119,7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7%；反

对481,0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3%；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447,7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8.4448%；反对481,0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5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1,119,9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7%；反

对480,8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3%；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447,9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8.4454%；反对480,8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1,119,7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7%；反

对481,0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3%；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447,7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8.4448%；反对481,0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5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1,119,7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7%；反

对481,0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3%；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447,7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8.4448%；反对481,0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5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1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1,109,9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70%；反

对490,8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0%；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437,9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8.4131%；反对490,8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6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在关联股东西王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永华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同意30,447,

98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54%；反对480,808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447,9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8.4454%；反对480,8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8）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1,119,9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7%；反

对480,80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3%；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447,9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8.4454%；反对480,8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9）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1,119,7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7%；反

对336,39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9%； 弃权144,6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447,7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8.4448%；反对336,3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76%；弃权144,6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

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76%。

（10）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1,119,7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7%；反

对434,56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5%；弃权46,44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447,7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8.4448%；反对434,5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51%；弃权46,4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

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董昀、韩骐瞳

结论性意见：综上，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

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0日


